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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丘陵地区用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以下简称：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术语和定

义、系统部分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丘陵地区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667 农业机械 生产试验方法

GB/T 2828. 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最限 ( 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871. 1 农业机械试验规程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3871. 6 农业机械试验规程 第 6 部分：农林车辆制动性能的确定

GB/T 5226. 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667-2008 农业机械 生产试验方法

GB/T 9976-2015 农业机械 拖拉机和收割机 试验方法

GB/T 15656-2008 农业机械 旋耕机和收割机的振动试验方法

GB/T 16151-2008 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6427-1996 农业机械 安全标志和说明

GB/T 17861-1999 农业机械 安全要求 拖拉机和收割机

GB/T 21398-2008 农林机械 电磁兼容性 试验方法和验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视距

超视距是指超出人眼可见范围的视觉距离。在本标准中，超视距范围限定为 50-300 米。

3.2 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

针对丘陵山地农田作业环境，通过配备遥控装置及相关执行部件，使小型遥控收割机能实现超视距

下作业的遥控系统。

3.3 作业环境监控

通过摄像头等对收割机作业环境实时监控，并将图像信息传输至遥控终端，对操作人员的作业操控

提供信息支持。

3.4 操控模式切换

在具备遥控功能的同时，保留人工操作模式，可通过人工选择，实现遥控与人工操作的转换。

3.5 遥控操作员

通过遥控终端，对收割机进行实时操控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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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考点偏航距离

通常用于描述在导航或定位系统中，收割机相对于其预定路径或参考点的偏离程度。指收割机当前

的实际位置点到预定航线的垂直距离。

3.7 行距误差

行驶方向距离误差。

4 系统组成

4.1 小型收割机本体

通过收割装置将作物进行收割，并通过输送装置送入脱粒系统进行脱粒，最后通过出谷口将脱好的

谷物收集起来的小型收割机机械结构。

4.2 遥控终端系统

遥控终端系统由接收器与操控器组成，在超视距下能实现高清视频信号以及控制信号的传输，操控

器用于人工操控各类作业信号的发送，接收器用于接受解析相关信号，并输送至控制单元。

4.3 执行部件

接收遥控终端发出相应的控制指令，实现副变速、换挡、左右转向，行走以及割台升降控制等功能

的操纵部件。

4.4 感知系统

感知系统主要对收割机周边作业环境进行监控，通过摄像头等对农田作业环境信息进行收集并实时

传输至遥控终端，辅助操作者进行遥控作业。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表面应无凹痕、划伤、裂缝、变形、锈蚀、灌注物渗出等缺陷。

5.1.2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涂（镀）层应无气泡、龟裂或脱落。

5.1.3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的电气线路连接应可靠，电气线路的布置应避免摩擦和接触发热 及运

动部件。

5.1.4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T 21398-2008 中对应条款 5.2、5.5、6.2、

6.3、6.9 的规定。

5.1.5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在室外温度-20℃-50℃和相对湿度 10%-85%之间环境条件下应能 正

常工作。

5.1.6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的装配应完好、紧固、无松动和无干涉，调节应方便自如。

5.1.7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的文字符号及标志应清晰、美观。

5.2 安全要求

5.2.1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操纵标志应符合 GB/T 4269.1 和 GB/T 4269.2 的规定。

5.2.2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安全标志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且安全标志可固定在设备上，也

可暂时显示为电子图像或在整个操作期间显示。

5.2.3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 9480-2001 的规定，并至少应明确相关规定内容如

下：

a) 发动机启动时，遥控作业系统应处于关闭状态；

b) 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时，应配置相应的遥控操控员；

c) 整套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相应的安全操作及维护保养的措施和方法。

5.2.4 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应向遥控操控员提供能改变系统状态的手段，如遥控装置、手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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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等。

5.2.5 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控制收割机的速度高于 10km/h 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作业系统应退

出遥控模式。

5.2.6 当遥控装置与作业系统通讯中断时，作业系统应实时退出遥控模式，同时机器进行制动并停机。

5.3 遥控作业系统性能要求

5.3.1 直线作业精度

带机具的遥控收割机作业时，在接收到直线作业信号时，作业精度应满足收割机参考点偏航距离误

差不大于 5cm，行距误差不大于 7cm。

5.3.2 超视距遥控装置性能

超视距遥控装置的无线发射功率不应大于 10mw，控制距离大于 300m，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0ms。

5.3.3 制动性能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所配置的制动平均减速度性能要求为 3m/s
2
以上。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部组件表面质量进行检测。

6.1.2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涂镀层进行检查。

6.1.3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各类标志及文字符号进行检查。

6.1.4 目测法和量具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部件的安装精度进行检测。

6.1.5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电气线路连接与布置情况进行检查。

6.1.6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试验按GB/T 21398-2008的规定进行。

6.2 安全要求

6.2.1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操纵标志进行检查。

6.2.2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安全标志进行检查。

6.2.3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说明书设计安全要求相关内容进行检查。

6.2.4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显示器安装位置进行检查。

6.2.5 目测法对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远程操纵员改变系统状态的手段配置情况及结合产品使用手册

要求进行检查。

6.2.6 严格按照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产品使用手册规定，在人为中断遥控装置情况下，且控制人员与

遥控作业系统的通信无信号连接，观察系统状态是否有变化。

6.3 功能要求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功能试验科学合理高效低耗性按产品使用手册的要求进行。

6.3.1 试验仪器设备

6.3.1.1 试验过程中的设备性能应全部满足该技术性能指标的要求，且精度应全部高于被测指标精度

的一个数量级或二分之一。

6.3.1.2 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过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6.3.1.3 试验过程中的跟踪传感器测量精度至少应高于被测对象水平量级的15倍，采样率不低于15HZ。

6.3.2 试验条件

6.3.2.1 试验用遥控收割机应符合 GB/T 3871.1-2006 的规定，遥控系统安装应可靠，完成系统调试后

各项指标显示应正常，试验用遥控收割机作业机组状态应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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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试验环境要求：除另有规定外，环境条件规定为：温度 0℃～40℃、相对湿度 25%～75%、大

气压 86kPa～106kPa。

6.3.2.3 试验场地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山地试验硬质地面，如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宽度不小于 15m，长度不小于 200m，平整度按照

GB/T 37164-2018 自走式农业机械导航系统作业性能要求及评价方法所规定的测试路线的坡度不低于

5°，沿测试路线的高度变化不小于 1.5m；

b) 山地坡度试验梯田，应为宽度和长度分别不小于 40m 和 150m，且坡度按 GB/T 37164 所规定

的测试路线垂直方向的坡度不低于 5°，沿测试路线的高度变化应不小于 1.5m；

c) 田间坡地试验用农田，应为具有宽度不低于 40m，长度不低于 150m,坡度按 GB/T 37164 所规

定的测试路线垂直方向的坡度不低于 5°，沿测试路线的高度变化应不小于 1.5m；

d) 试验场地需在接收天线水平线 30°以上，且在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行进航线上不应有干扰

或阻挡卫星信号的可见障碍物，在行进航线可视度 40m 范围内，不应存在可能引起多尺度途径传输干扰

的金属或其他干扰面。

6.3.2.4 试验样机的调整应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达到正常工作状态后方可进行试验，试验观

测数据的采集应在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进行。

6.3.2.5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试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配备遥控操作员，遥控操作员

应能够熟练的操作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及驾驶收割机，除另有规定外或特殊情况发生不允许更换遥控操

作员。

6.3.2.6 在每次试验前，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稳定运行时间应不少于 60s。

6.3.3 初始化时间

按 GB 18447.1-2008 的规定进行。

6.3.4 直线作业精度

按 GB 18447.1-2008 的规定进行。

6.3.5 超视距遥控装置性能

小型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静止不动时，启动遥控作业系统，径向移动远程遥控器位置，通过遥控器

改变遥控作业系统的状态，测量发射功率、响应时间及遥控器控制的最大径向距离。

6.3.6 环境感知性能

基于 6.3.2 所规定的试验条件，当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静止不动时，启动遥控作业系统，用角反射

器或其他经标定的真实反射器在收割机的前方进行移动，观察环境感知系统的状态并记录探测距离、水

平视角和垂直视角的值。

6.3.7 制动性能

基于 6.3.2 所规定的试验条件，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速度不高于 10km/h 行驶，按照 GB/T 3871.6

农业收割机试验规程 第 6 部分：农林车辆制动性能的规定测试制动性能。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单套遥控作业系统在收割机上完成装配后，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需全部合格后可进一步交

付用户，检验项目如表 1 所示。

7.2 型式检验

7.2.1 检验时机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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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批量投产鉴定；

——正式生产后产生的结构、工艺、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大批量生产背景下的产品至少两年检验一次；

——产品停产 1 年以上恢复生产；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国家监督机构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

7.2.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1。

表1 检验项目分类表

不合格分类
项 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对应条款

类 项

A

1 安全要求 √ √ 5.2

2 性能要求 √ √ 5.3

3 直线作业精度 - √ 5.3.1

4 超视距遥控装置性能 √ √ 5.3.2

5 制动性能 √ √ 5.3.3

B

1 一般要求 √ √ 5.1.1、5.1.3、5.1.5

2 超视距遥控装置性能 - √ 5.3.2

3 电磁兼容性 - √ 5.1.4

注：“√”为检验项目，“-”为可不检验项目

7.2.3 抽样方案

按 GB/T 282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按接收质最限 ( 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规定正常检验

一次抽样方案，采用特殊检查水平 S-1，样本量字码为 A，样本数为 2台，具体抽样方案见表 2，其中，

AQL 为接收质量限，Ac 为接收数，Re 为拒收数。

7.2.4 判定规则

评定结果按表 2 规定进行判定，样本中各类项目不合格数低于或等于接收数 Ac 时判定产品为合

格状态，反之则为不合格状态。

表2 抽样及判定方案

项目类型 A B

样本数 2

检验水平 S-1

AQL 6.5 25

Ac 0 1

Re 1 2

注：AQL 值为每百个单位产品的不合格数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8.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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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各部件标志至少应标明：

——制造企业厂名或商标；

——产品型号或名称；

——检验标志；

——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8.2 包装和运输

8.2.1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个部件应单独包装后再集装，集装箱内不允许窜动，并具有相应的密封性

和坚固性。

8.2.2 包装箱外壁应标明：

——发货单位名称和地址；

——产品名称或型号、规格和数量；

——单箱总质量。

8.2.3 随同装箱的产品文件：

——产品合格证；

——产品说明书；

——装箱单。

8.2.4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轻放、避免倒置、禁止碰撞和配备防潮措施。

8.3 贮藏

遥控收割机作业系统的各部件应贮藏在无有害气体、通风且干燥的室内，禁止与化学药品、酸、

碱物质一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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